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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文 件 撮 述 教 育 署 為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學 生 提 供 的 服 務，尤 其

是 特 別 為 這 類 學 生 而 設 的 考 試 安 排 。

特 殊 學 習 困 難 學 生 的 學 習 概 要特 殊 學 習 困 難 學 生 的 學 習 概 要特 殊 學 習 困 難 學 生 的 學 習 概 要特 殊 學 習 困 難 學 生 的 學 習 概 要

2 .  學 生 在 學 習 ㆖ 可 能 遇 到 ㆒ 類 或 多 類 的 特 殊 學 習 困 難，當 ㆗ 最

普 遍 的 是 讀 寫 困 難 。 這 些 學 生 雖 然 有 常 規 的 學 習 經 驗 ， 但 在 閱 讀

和 默 寫 方 面 卻 經 常 遇 到 重 大 困 難 。 ㆒ 般 來 說 ， 他 們 的 記 憶 力 或 會

較 弱 ， 處 理 信 息 的 速 度 也 較 慢 。 此 外 ， 他 們 的 語 音 處 理 、 視 覺 及

聽 覺 認 知 能 力 、 專 注 力 ， 以 及 分 辨 左 右 、 列 序 或 組 織 等 能 力 也 較

弱 。 然 而 ， 這 些 學 習 困 難 與 他 們 的 社 會 經 濟 ㆞ 位 和 所 用 的 語 言 並

無 關 係 。

3 .   過 去 數 年，教 育 署 為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學 生 提 供 了 ㆒ 系 列 的

服 務 ， 包 括 編 製 適 用 於 本 ㆞ 六 至 十 ㆓ 歲 學 童 的 甄 別 及 評 估 工 具 ，

為 教 師 舉 辦 校 本 培 訓 及 全 港 區 域 講 座 ， 出 版 關 於 照 顧 有 特 殊 教 育

需 要 學 生 的 教 學 指 引 ， 製 作 輔 助 教 材 資 源 套 及 電 腦 軟 件 ， 向 公 眾

㆟ 士 派 發 認 識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單 張 ， 以 及 為 家 長 舉 辦 支 援 學 習 的

工 作 坊 等 。 各 項 服 務 的 最 新 資 料 詳 列 附 錄 ㆒ 。

4 .   跟 其 他 國 家 ㆒ 樣，香 港 亦 安 排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學 生 在 主 流

學 校 就 讀 。 他 們 若 需 要 加 強 支 援 ， 可 於 校 內 或 教 育 署 的 輔 導 教 學

服 務 ㆗ 心 接 受 加 強 輔 導 教 學 服 務 。 由 本 學 年 開 始 ， 教 育 署 積 極 向

學 校 推 廣「 全 校 參 與 」模 式，讓 所 有 教 師 (不 單 是 輔 導 教 師 )共 同 協
助 這 些 學 生 。 學 校 須 制 定 政 策 ， 及 早 識 別 及 輔 導 有 學 習 困 難 的 學

生 ， 覆 檢 學 生 的 進 度 ， 調 適 課 程 和 評 估 方 法 ， 為 教 師 安 排 在 職 訓

練 ， 以 及 推 動 家 長 的 參 與 。 學 校 實 行 了 這 些 措 施 ， 便 能 為 那 些 有

較 嚴 重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學 生 定 期 舉 行 會 議 ， 檢 討 輔 導 策 略 和 檢 視

他 們 的 進 度 。 學 校 如 需 增 援 ， 亦 可 與 教 育 署 聯 絡 。 在 過 去 數 年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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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署 已 為 1 1 6 所 學 校 舉 辦 校 本 教 師 培 訓 及 跟 進 服 務 ， 推 動 學 校
以 「 全 校 參 與 」 模 式 照 顧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。 在 本 學 年 ， 教

育 署 更 為 另 外 4 0 所 小 學 提 供 校 本 支 援，實 行 全 校 參 與 的 模 式 推 行
有 關 的 輔 導 計 劃 。

特 別 的 考 試 安 排特 別 的 考 試 安 排特 別 的 考 試 安 排特 別 的 考 試 安 排

5 .  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學 生 可 能 需 要 特 別 的 考 試 安 排，這 是 由 於

他 們 會 在 認 字 的 準 確 程 度 、 閱 讀 速 度 、 拼 寫 /默 書 、 書 寫 速 度 或 字
體 的 工 整 程 度 等 方 面 有 困 難 。 為 了 讓 這 些 學 生 有 公 平 的 機 會 展 示

他 們 的 學 科 知 識 ， 他 們 在 考 試 時 應 獲 得 適 當 的 特 別 安 排 。

校 內 評 估校 內 評 估校 內 評 估校 內 評 估

6 .   學 校 可 配 合 學 生 的 需 要，調 整 校 內 測 驗 及 考 試。這 些 安 排 包

括 ： ( i )加 時 ； ( i i )特 別 的 試 卷 設 計 或 編 排 ，例 如 把 字 體 放 大 ，給 學
生 足 夠 的 空 位 作 答，以 及 避 免 要 低 年 級 的 學 生 在 另 頁 作 答 等； ( i i i )
為 閱 讀 能 力 遠 遜 於 理 解 能 力 的 學 生 讀 出 試 題； ( i v )對 於 有 嚴 重 書 寫
困 難 的 學 生 ， 容 許 他 們 在 答 題 時 把 文 章 的 適 當 部 分 間 線 或 圈 起

來 ， 以 代 替 抄 寫 ， 或 是 利 用 電 腦 作 為 書 寫 工 具 等 。

7 .   教 學 和 評 估 是 兩 者 緊 扣 的。學 校 為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學 生 訂

定 學 習 支 援 計 劃 時 ， 應 顧 及 ㆖ 述 兩 方 面 的 調 適 ， 並 諮 詢 家 長 的 意

見 。 假 如 學 校 課 程 已 按 學 生 的 特 殊 需 要 加 以 剪 裁 ， 則 評 估 的 內 容

及 方 法 亦 應 相 應 作 出 調 整 。

8 .   教 育 署 已 提 醒 學 校 檢 討 校 內 評 估 的 方 法，以 確 保 能 夠 達 到 評

估 的 目 的 。 學 校 應 避 免 過 分 依 靠 以 背 誦 資 料 的 方 式 來 考 核 學 生 學

到 的 課 題 內 容 ， 也 不 應 偏 重 以 閱 讀 或 書 寫 的 方 式 來 進 行 評 估 。 學

校 可 考 慮 採 用 其 他 的 評 估 方 法 ， 例 如 學 習 歷 程 檔 案 評 估 、 口 頭 測

驗 或 口 試 ， 以 及 用 圖 畫 或 圖 表 代 替 書 面 答 案 等 。 目 前 課 程 改 革 所

提 倡 的 專 題 學 習 ， 亦 有 助 學 校 邁 向 多 元 化 的 進 展 性 評 估 ， 而 不 再

偏 重 總 結 性 評 估 。

9 .   有 關 改 變 評 估 重 點 和 要 求 的 建 議 ， 載 於 廿 ㆒ 世 紀 教 育 藍 圖

《 終 生 學 習 ， 全 ㆟ 發 展 —— 香 港 教 育 制 度 改 革 建 議 》 (㆓ 零 零 零
年 )。教 育 署 亦 透 過 派 發《 認 識 及 幫 助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—— 教
學 指 引 》 (㆓ 零 零 ㆒ 年 )和 小 學 《 校 內 成 績 評 估 指 南 》 (㆓ 零 零 ㆓ 年
六 月 )， 使 學 校 知 悉 ㆖ 述 的 評 估 原 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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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開 試 的 特 別 安 排公 開 試 的 特 別 安 排公 開 試 的 特 別 安 排公 開 試 的 特 別 安 排

1 0 .   相 對 於 校 內 考 試，公 開 考 試 對 學 生 的 影 嚮 較 大，故 此 更 需 要
有 ㆒ 套 嚴 緊 的 規 則 及 程 序 ， 規 管 公 開 試 的 特 別 安 排 。 學 校 如 需 為

個 別 學 生 申 請 公 開 考 試 的 特 別 安 排 ， ㆒ 般 應 呈 交 以 ㆘ 資 料 ：

!  由 相 關 的 醫 護 ㆟ 員 或 專 家 撰 寫 的 最 新 評 估 報 告 ；

!  反 映 學 生 因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而 受 到 障 礙 的 證 據 ；

!  學 校 以 往 為 應 付 學 生 學 習 困 難 而 特 別 作 出 的 學 習 和 評 估
調 適 安 排 的 記 錄 ； 以 及

!  學 校 經 考 慮 家 長 的 意 見 和 參 考 實 際 採 用 的 調 適 安 排 後 ，
就 學 生 的 公 開 試 特 別 安 排 作 出 的 建 議 。

1 1 .   為 確 保 ㆒ 視 同 仁 ， 公 開 試 的 特 別 安 排 並 不 容 許 改 動 考 試 內
容 ， 以 致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學 生 得 到 超 乎 公 平 的 利 益 。 特 別 安 排

亦 不 應 影 響 評 估 的 目 的 ， 例 如 不 得 在 英 文 科 考 試 使 用 拼 字 檢 查 的

工 具 。

1 2 .   有 關 方 面 應 考 慮 在 公 開 試 為 這 些 學 生 提 供 特 別 安 排 所 涉 及
的 資 源 及 成 本 ， 並 研 究 資 助 模 式 。

1 3 .   為 審 慎 考 慮 各 有 關 因 素，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屬 ㆘ 的 殘 疾 考 生
事 務 委 員 會 ， 已 就 這 複 雜 的 議 題 成 立 專 責 小 組 。 該 小 組 會 研 究 有

特 殊 學 習 困 難 學 生 申 請 特 別 考 試 安 排 的 事 宜 ， 並 編 寫 指 引 。 小 組

成 員 包 括 教 育 署 及 ㆗ 學 的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、 衞 生 署 兒 童 測 驗 ㆗ 心 的

代 表 、 兩 名 ㆗ 學 校 長 和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的 ㆟ 員 。 小 組 首 次 會 議

定 於 本 年 十 ㆓ 月 十 ㆔ 日 舉 行 。 由 於 英 國 的 ㆒ 般 做 法 是 給 予 這 類 考

生 加 時 百 分 之 ㆓ 十 五 ， 而 在 美 國 則 加 時 百 分 之 ㆓ 十 至 ㆒ 百 不 等 ，

教 育 署 會 建 議 採 用 較 簡 易 的 做 法 ， 容 許 經 證 實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

學 生 在 公 開 考 試 加 時 百 分 之 ㆓ 十 五 。 這 項 建 議 將 提 交 專 責 小 組 討

論 。

1 4 .   預 計 在 未 來 兩 年，需 要 申 請 特 別 公 開 考 試 安 排 的 個 案 不 多 。
截 至 ㆓ 零 零 ㆓ 年 九 月 ， 在 教 育 署 的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學 生 名 單 ㆗ ， 就

讀 ㆗ ㆔ 的 有 十 ㆔ ㆟ ， ㆗ ㆕ 的 有 八 ㆟ ， ㆗ 五 的 只 有 ㆒ ㆟ 。 在 ㆓ 零 零

㆓ 年 的 暑 假 ， 教 育 署 ㆟ 員 分 別 訪 問 了 這 些 學 生 及 /或 其 家 長 ， 了 解
學 生 在 校 的 情 況 和 考 試 時 所 需 的 特 別 安 排 。 教 育 署 會 根 據 這 些 資

料 ， 提 醒 學 校 按 時 為 有 需 要 的 高 年 級 學 生 申 請 公 開 考 試 的 特 別 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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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 。

1 5 .   教 育 署 與 香 港 兒 童 腦 科 及 體 智 發 展 學 會 及 支 持 融 合 教 育 協
會 等 關 注 團 體 舉 行 了 會 議 ， 以 了 解 他 們 對 特 別 考 試 安 排 的 意 見 。

這 些 會 議 取 得 ㆒ 定 的 成 果 。 教 育 署 會 繼 續 與 這 些 組 織 保 持 聯 絡 ，

互 相 交 換 意 見。此 外，教 育 署 與 家 長 組 織 香 港 特 殊 學 習 障 礙 協 會 ，

已 定 於 十 ㆓ 月 底 舉 行 會 議 。

教 師 培 訓教 師 培 訓教 師 培 訓教 師 培 訓

1 6 .   ㆖ 文 第 ㆕ 段 提 及 以「 全 校 參 與 」的 模 式 協 助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
的 學 生 ， 要 求 全 校 教 師 共 同 參 與 ， 並 向 他 們 宣 揚 如 何 照 顧 學 生 學

習 需 要 的 信 息 。 為 此 ， 教 育 署 已 調 動 撥 款 ， 在 ㆓ 零 零 ㆓ 至 零 ㆔ 學

年 ， 為 每 所 ㆗ 學 和 小 學 至 少 ㆒ 名 教 師 提 供 ㆒ 項 ㆔ 十 小 時 的 教 師 培

訓 課 程 。 此 外 ， 亦 會 為 所 有 校 長 舉 辦 為 期 ㆒ ㆝ 的 培 訓 課 程 ， 探 討

如 何 推 動 全 校 參 與 。

總 結總 結總 結總 結

1 7 .   教 育 署 會 繼 續 加 強 支 援 服 務，使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學 生 得 以
發 揮 潛 能 。 這 些 服 務 包 括 ：

( i )  為 教 師 及 家 長 提 供 有 關 的 教 學 資 源 ， 例 如 在 教 署 網 頁
㆖ 載 輔 助 教 材 ；

( i i )  檢 討 撥 款 及 資 助 模 式 ， 以 取 得 更 大 的 成 本 效 益 ；

( i i i )  發 展 學 校 評 估 機 制 ， 使 學 校 透 過 自 我 評 估 及 自 我 完
善 ， 照 顧 不 同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； 以 及

( i v )  支 援 學 校 檢 視 校 內 的 評 估 政 策 ， 並 協 助 香 港 考 試 及 評
核 局 就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學 生 的 特 別 考 試 安 排 編 寫 指

引 。

教 育 署

㆓ 零 零 ㆓ 年 十 ㆓ 月



 附 錄 一  

教 育 署 為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學 生 提 供 資 源 的 摘 要  

(截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)  

1 .  識 別 和 評 估 工 具  

 香 港 小 學 生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行 為 量 表 —— 供 教 師 使 用 (初 版  
2 0 0 0， 修 訂 版 2 0 0 2 )  

 香 港 讀 寫 障 礙 測 驗 —— 供 專 業 心 理 學 家 使 用 ( 2 0 0 0 )  

2 .  為 教 師 提 供 的 資 源  

 《 認 識 讀 寫 障 礙 》 —— 簡 介 讀 寫 困 難 的 單 張 ， 由 香 港 大 學 、
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和 教 育 署 組 成 的 香 港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研 究 小 組

編 印 ( 2 0 0 0 )  

 《 教 學 建 議 ： 幫 助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學 童 》 —— 教 育 署 為 配
合 派 發 《 行 為 量 表 》 而 為 教 師 編 印 的 教 學 建 議 ( 2 0 0 0 )  

 《 讀 寫 樂 ： 小 學 生 讀 寫 輔 助 教 材 》 —— 資 源 套 包 括 一 隻 多 媒
體 光 碟、一 隻 教 材 光 碟 和 四 冊 教 材，包 括 教 學 示 範、活 動 建

議 及 工 作 紙 ( 2 0 0 2 )  

 《 學 得 生 動，教 得 輕 鬆：如 何 幫 助 有 讀 寫 困 難 的 學 童 》—— 多
媒 體 光 碟 供 學 生 輔 導 人 員 舉 辦 校 本 教 師 培 訓，以 協 助 教 師 認

識 及 識 別 有 讀 寫 困 難 的 學 童，並 掌 握 教 學 策 略；附 參 考 資 料

檔 案 ( 2 0 0 1 )  

 《 認 識 及 幫 助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： 教 學 指 引 》 —— 第 五
章 第 九 節 詳 述 幫 助 有 讀 寫 困 難 學 生 的 策 略 ( 2 0 0 1 )  

 《 為 普 通 學 校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提 供 的 支 援 服 務 資 料

冊 》 —— 提 供 參 考 資 料 ， 方 便 學 校 教 職 員 取 得 適 當 的 教 育 支
援 服 務 和 社 區 資 源 ， 以 照 顧 不 同 能 力 的 學 生 ( 2 0 0 2 )  

以 下 資 源 仍 在 製 作 階 段 ， 將 於 2 0 0 2 / 0 3 學 年 出 版 ：  

 《 中 文 認 讀 訓 練 系 列 》 —— 由 香 港 大 學 、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及 教
育 署 製 作 的 多 媒 體 光 碟，針 對 有 讀 寫 困 難 學 生 在 認 知 能 力 方

面 的 缺 損 而 設 計 ， 藉 電 腦 遊 戲 幫 助 學 生 識 字 (預 期 2 0 0 3 年 3
月 完 成 )  

 “ Colour Phonics”—— 多 媒 體 光 碟 ， 以 電 腦 遊 戲 形 式 幫 助 有 讀 寫
困 難 的 學 生 發 展 英 語 語 音 技 巧 (預 期 2 0 0 3 年 8 月 完 成 )  

 《 照 顧 個 別 學 生 差 異 ： 共 融 校 園 指 標 》 —— 協 助 學 校 自 我 評
估 校 內 的 共 融 情 況 (將 於 2 0 0 2 / 0 3 學 年 在 學 校 試 行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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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為 家 長 提 供 的 資 源  

 《 家 長 錦 囊 ： 孩 子 有 讀 寫 困 難 怎 麼 辦 》 —— 多 媒 體 光 碟 連 參
考 資 料 小 冊 子，供 學 生 輔 導 人 員 為 學 校 舉 辦 家 長 培 訓，以 助

家 長 認 識 、 及 早 識 別 及 幫 助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子 女 ( 2 0 0 2 年
1 1 月 出 版 )  

 《 關 懷 子 女 、 輔 導 成 長 》 —— 為 家 長 編 印 的 小 冊 子 ， 幫 助 家
長 識 別 子 女 的 學 習 困 難 ， 包 括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( 2 0 0 2 )  

 家 長 可 透 過 教 育 署 特 殊 教 育 資 源 中 心 的 網 頁，使 用 教 育 署 製

作 的 電 腦 軟 件 。  

 為 推 廣 家 長 教 育，教 育 署 已 通 過 向 香 港 特 殊 學 習 障 礙 協 會 撥

款，以 便 聘 請 一 名 社 工，為 有 需 要 的 家 長 及 兒 童 提 供 心 理 和

社 交 支 援 。  

4 .  師 資 訓 練  

 過 去 數 年，教 育 署 為 超 過 二 百 所 學 校 合 共 七 千 多 名 教 師 舉 辦

有 關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校 本 教 師 培 訓。在 本 學 年，教 育 署 會 為

約 六 十 所 學 校 提 供 同 類 的 教 師 培 訓 。 教 育 署 亦 定 期 舉 辦 全

港、分 區 及 校 本 的 研 討 會、工 作 坊 及 經 驗 分 享 會，加 強 教 師

(特 別 是 語 文 科 教 師 及 資 源 教 師 )對 識 別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學
生 的 認 識 和 能 力 。 同 時 ， 亦 邀 請 海 外 專 家 提 供 訓 練 。  

 學 生 輔 導 人 員 的 新 入 職 課 程，已 加 入 輔 導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學

生 的 內 容 。  

 教 育 署 會 繼 續 與 師 資 訓 練 機 構 聯 絡，在 教 師 的 職 前、在 職 及

複 修 課 程 中 加 強 教 導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學 生 的 元 素，並 把 照 顧

學 習 差 異 (包 括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)納 入 為 職 前 師 訓 的 核 心 課 程 。  

 教 育 署 計 劃 在 本 學 年 舉 辦 大 型 的 教 師 培 訓，協 助 教 師 識 別 及

輔 導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，包 括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學 生 。

教 育 署 會 邀 請 全 港 中 學 和 小 學 各 選 派 一 名 教 師 ， 參 加 一 個

3 0 小 時 的 訓 練 課 程 。 教 育 署 另 會 為 所 有 校 長 提 供 相 關 的 培

訓 。 有 關 課 程 將 在 2 0 0 2 / 0 3 學 年 的 下 半 年 舉 行 。  

 教 育 署 亦 為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供 相 關 的 訓 練 (例 如 香 港 小 童 群 益
會 和 兒 童 之 家 )， 提 升 專 業 人 員 和 社 工 對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認
識 。  

5 .  為 評 定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學 生 提 供 的 直 接 服 務  

 ( a )家 長 工 作 坊 —— 讓 家 長 掌 握 輔 導 子 女 學 習 的 基 本 原 則 和
策 略 ； ( b )家 長 輔 導 小 組 —— 為 家 長 提 供 心 理 和 社 交 支 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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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* ( a )及 ( b )現 時 在 特 殊 教 育 中 心 舉 辦 ， 將 逐 漸 轉 由 學 校 推
行 ]； ( c )在 學 校 進 行 個 案 會 議 和 諮 詢，向 教 師 解 釋 評 估 結 果，
並 就 學 習 和 社 交 方 面 的 支 援 釐 訂 教 育 計 劃 ； ( d )加 強 輔 導 服
務 —— 語 文 及 學 業 成 績 顯 著 落 後 的 學 生 ， 可 於 校 內 或 輔 導 教
學 中 心 接 受 加 強 輔 導 服 務 。  

6 .  在 教 育 改 革 和 課 程 改 革 下 加 強 對 小 學 提 供 的 支 援 措 施  

學 校 可 靈 活 運 用 下 列 額 外 資 源，照 顧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學 生 ： 

 由 2 0 0 2 / 0 3 學 年 起 ， 教 育 署 預 留 1 . 2 億 元 ， 加 強 小 學 生 的 輔
導 服 務 ， 把 輔 導 教 師 與 學 生 比 率 提 升 為 1 : 9 6 0。  

 由 2 0 0 2 / 0 3 學 年 起，為 期 五 年，每 所 小 學 將 獲 分 派 一 名 學 位
教 師，負 責 課 程 發 展 並 協 助 其 他 教 師 提 升 教 與 學 的 策 略 和 課

程 調 適。協 助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學 生，也 是 該 名 教 師 的 職 責

之 一 。 這 項 措 施 所 需 撥 款 總 額 為 1 6 . 7 3 6 億 元 。  

 由 2 0 0 2 / 0 3 學 年 至 2 0 0 7 / 0 8 學 年 ， 教 育 署 會 為 二 百 所 小 學 提
供 駐 校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服 務，協 助 學 校 預 防 和 處 理 學 生 在 成 長

和 學 習 方 面 的 困 難 。  

 政 府 已 預 留 5 , 0 0 0 萬 元，以 資 助 學 校 與 家 庭 合 作 事 宜 和 家 長
教 育 的 活 動 。  

7 . 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方 面 的 持 續 研 究  

 由 香 港 大 學、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及 教 育 署 組 成 的 研 究 小 組，設 計

了 甄 別 和 評 估 工 具 (見 第 一 項 )。 研 究 小 組 會 繼 續 進 行 研 究 ，
探 討 如 何 在 心 理 上 和 學 習 上 輔 助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學 生 。  

 在 2 0 0 2 / 0 3 學 年 ， 教 育 署 與 加 拿 大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Prof. L. Siegel
合 作，在 九 所 小 學 進 行 一 項 小 一 英 文 語 音 意 識 訓 練 計 劃，從

而 及 早 輔 助 在 英 文 語 音 意 識 方 面 有 困 難 的 學 生。參 與 計 劃 的

教 師 會 接 受 相 關 的 訓 練 ， 為 學 生 進 行 評 估 和 輔 導 。  

8 .  為 公 眾 人 士 提 供 的 資 源  

 《 消 除 殘 疾 歧 視 ： 家 校 合 作 及 調 解 機 制 》 —— 教 育 署 編 印 了
上 述 小 冊 子，以 促 進 公 人 士 對《 殘 疾 歧 視 條 例 》下 的 教 育衆

守 則 的 認 識 ， 確 保 學 生 有 平 等 的 學 習 機 會 。  

 教 育 署 透 過《 教 師 文 摘 》及 傳 媒，使 公 人 士 對 特 殊 學 習 困衆

難 有 更 深 的 認 識 。  

 教 育 署 透 過 特 殊 教 育 資 源 中 心 的 網 頁，提 供 有 關 特 殊 學 習 困

難 的 資 訊 。 (http://serc.ed.gov.hk) 

http://serc.ed.gov.hk/

